
 
荃 灣 商 會 學 校 

通告 24-007/L07 
有關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」申請及簡介會事宜 

敬啟者： 
   2023/24學年學校參與了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」，計劃由勞工及福利局／社會福利署及
教育局共同負責推行、關愛基金資助，為期一年。由於計劃推出後反應良好，因此政府按現行運作模式，
於2024/25學年推出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」。為使家長更了解此計劃，現安排服務機
構到校簡介託管服務詳情及回答家長查詢，簡介會詳情如下： 

日  期 2024 年 9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 
時  間 14:15 - 15: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點 學校活動室（同時進行 Zoom 視像會議） 
費    用 全免 
計劃簡介 1. 計劃聚焦支援有經濟及家庭需要的學生，有經濟及家庭需要的學生優先參與 

2. 服務內容包括：功課輔導及溫習、小休及茶點、技能學習和社交／發展活動 
3. 服務日期 
 上學年曾接受服務的學童：由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
 新申請：由機構完成審批後通知（預計 9 月下旬）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

服務費用 1. 經認可服務機構審核後，符合資格的學生費用全免； 
2. 未符合資格的學生，可選擇繳付定額標準費用參與計劃（普通學童每月$1,325； 
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每月$2,650）。 

備  註 1. 由香港路德會持續進修教育部為本校提供以上服務； 
2. 新申請適用： 
 計劃之簡介資料及申請表，將經班主任轉交有意參與計劃的學生家長； 
 請家長盡量出席簡介會，並帶同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文件副本遞交； 
 如家長未能出席簡介會，請於 9 月 12 日前將填妥的申請表交回班主任，機構   
. 將聯絡家長面談及補交文件； 
 機構完成審批後，會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。 

 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黃筑筠助理主任聯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此致 

全體學生家長 
二零二四年九月二日 校長       謹啟 

周 劍 豪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24-007/L07 回條＜請交班主任轉黃筑筠助理主任＞ 

有關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」申請及簡介會事宜 
敬覆者：  

    有關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」申請及簡介會事宜，本人經已知悉。 
 
本人* □ 有意    申請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」， 

將  *□到校 / □透過 Zoom 視像會議 / □未克 參與計劃之簡介會。 
 

           敝子弟  放學方式為 *□ 自行回家 / □ 由家長接送， 
*□ 曾經 / □ 未曾 參與 2023/24 學年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」。 

 
  □  無意  申請上述計劃或參與簡介會。 
 
家長意見（如有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    
此覆 

荃灣商會學校周劍豪校長 
 
二零二四年九月___日    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（  ）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 


